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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法庭 115年憲判字第 4號判決摘要 

說明：本摘要係由憲法法庭書記廳依判決主文及理由摘錄而成，僅供讀者參考，

並不構成本判決的一部分。 

────────────────────────────────── 

聲請人： 

林秉弘（原名林盛哲） 

判決公告日期：115年 5月 8日 

 

案由： 

聲請人因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等案件，認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

院 102 年度重上更㈣字第 13 號等刑事判決及所適用的中華

民國 110年 6月 16日修正公布前刑事訴訟法第 348條第 2項

規定(下稱系爭規定)，與實質援用的最高法院 29 年上字第

3382號判例(下稱系爭判例)，有侵害憲法第 8條保障人身自

由及第 16 條保障訴訟權的疑義，聲請法規範及裁判憲法審

查。 

判決主文 

一、中華民國 110年 6月 16日修正公布前刑事訴訟法第 348

條第 2項規定：「對於判決之一部上訴者，其有關係之部分，

視為亦已上訴。」於原審判決認定無罪之部分不適用之，就

此而言，與憲法第 8條保障人身自由及第 16條保障人民訴訟

權之意旨無違。 

二、最高法院 29 年上字第 3382 號判例關於「起訴事實中有

一行為而觸犯數個罪名……者，雖其中某行為經諭知無

罪……，而當事人僅就其他之諭知有罪……部分，提起上訴

時，因審判不可分之關係，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四十條第二

項之規定，其有關係（即無罪）之部分，視為亦已上訴，上

訴審自應就全部起訴事實為適當之判決。」部分，牴觸憲法

第 8條保障人身自由及第 16條保障人民訴訟權之意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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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餘聲請不受理。 

判決理由要旨 

二、不告不理原則為保障刑事被告訴訟權的重要原則〔第 15

段〕 

為保障被告依正當法律程序公平受審的訴訟權，俾使其得預

測審判範圍而於訴訟上充分防禦，刑訴法採不告不理原則，

規定法院不得就未經起訴的犯罪或未經上訴的部分審判，否

則即為就未受請求的事項予以判決，其判決當然違背法令。

〔第 16段〕 

三、檢察官就起訴的犯罪事實如何評價不拘束法院〔第 17段〕 

檢察官起訴的犯罪事實為法院審判的對象，有拘束法院審判

範圍的效力。至於起訴的犯罪事實應如何評價，即被告行為

是否觸犯何一法條，檢察官固應於起訴書中記載，但不拘束

法院。法院仍應依刑訴法及刑法規定判決，於認定犯罪成立

時，得就檢察官起訴的犯罪事實，變更檢察官所引用應適用

的法條（刑訴法第 300條規定參照）。若法院認為檢察官起訴

書所記載被告的犯罪事實，符合數項罪名的構成要件而成立

犯罪者，原則上即應於判決中分別認定所成立的犯罪，並於

主文中記載刑法所規定的罪名與刑罰。但若法院認定該成立

的數項罪名間，有想像競合犯關係者，法院應於判決理由中

判斷該數項罪名成立，以及該數項罪名間，有刑法第 55條所

規定想像競合犯關係，應從一重處斷的法律意旨，並於主文

記載依刑法所從重的罪名及應科的刑罰。若認為檢察官起訴

書所載的犯罪事實，均不成立犯罪，或其中有成立犯罪與不

成立犯罪者，既無刑法第 55條規定的想像競合犯關係，即應

分別為全部無罪，或一部有罪、一部無罪的判決，則其中無

罪部分與其他部分即無從一重處斷的問題。法院判決不受檢

察官起訴書記載該數罪間是否有想像競合犯關係的法律見解

所拘束。〔第 18、19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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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上訴的效力不及於未上訴的無罪部分〔第 20段〕 

基於當事人訴訟主體地位，以及法院不告不理的原則，上訴

的範圍原則上由當事人決之，法院僅於上訴範圍內為審判。

當事人得對於原判決的全部或一部上訴，惟如判決的各部分

因在法律適用上不得歧異或矛盾而具有審判上無從分割的關

係，因一部上訴而其全部必受影響者，該有關係而未經聲明

上訴的部分，始為上訴效力所及而成為上訴審審判的範圍（刑

訴法第 344條第 1項、第 348條第 1項及第 2項規定參照）。

判決的各部分是否有審判上不可分的關係，應以原判決的判

斷為基礎，依當事人聲明上訴範圍決之，而非依上訴審審判

的結果決之。於檢察官以被告觸犯數罪，且此所犯數罪間，

有刑法第 55條所規定想像競合犯關係而起訴的情形，若原判

決亦判斷該起訴的數罪均成立犯罪，且有想像競合犯關係者，

僅能就該數罪從一重處斷。如當事人對於其中一部犯罪上訴，

上訴效力及於其他犯罪，上訴審法院應就該數罪一併審判，

否則可能發生該原應從一重處斷的數罪，卻有部分仍繫屬於

原法院，有部分繫屬於上級法院，一旦分別確定，將致被告

受到數個有罪判決，違反刑法第 55條從一重處斷的規定。若

原判決判斷各罪均無罪，或其中有成立犯罪者，有不成立犯

罪者，法院仍應分別為有罪、無罪判決。此時，原判決判斷

無罪部分（包含於主文諭知無罪及審判實務所採僅於理由判

斷無罪但不另於主文中為無罪的諭知二種情形），與其他無罪

或有罪部分即無想像競合犯的關係，檢察官本得就此判斷聲

明不服，而對於全部判決上訴，由上訴審法院就該數項罪名

全部審判。若非如此情形，則不問原判決是認定起訴的數項

罪名全部無罪，檢察官僅就其中一部分無罪上訴，或原判決

認定起訴的數項罪名中，部分為有罪與部分為無罪，檢察官

或被告僅對有罪部分上訴，均足認當事人就該無罪而未上訴

的部分並無不服，依不告不理原則，不應成為上訴審審判的

對象。〔第 21、22、23段〕 

系爭規定立法目的在避免判決的各部分有審判上不可分的關

係時，如分別判決確定，將造成法律適用上的矛盾或無法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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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犯罪行為為整體評價，故必須由上訴審一併審判。檢察

官起訴被告觸犯數罪名，如法院判決認為該數罪間無想像競

合犯關係，而為全部無罪或一部有罪、一部無罪的判決，當

事人就原判決關於無想像競合犯關係的判斷並無不服，僅就

該數罪名中有罪或無罪的部分上訴，此時該未經上訴的無罪

部分，即非與上訴部分「有關係」，上訴效力自不及未上訴的

無罪部分，否則顯然無視於當事人上訴的意思，致上訴判決

的範圍逾越當事人的上訴範圍，違反不告不理原則，對於被

告造成裁判的突襲，使原應受無罪判決確定的被告，有再次

受有罪判決的危險，侵害被告受憲法第 8 條保障的人身自由

及第 16條保障的訴訟權。至於原審判決認定免訴、不受理等

部分，是否與已上訴部分為「有關係」的部分，不在本判決

審查範圍內。〔第 25段〕 

系爭判例認為「起訴事實中有一行為而觸犯數個罪名……者，

雖其中某行為經諭知無罪……，而當事人僅就其他之諭知有

罪……部分，提起上訴時，因審判不可分之關係，依刑事訴

訟法第三百四十條第二項之規定，其有關係（即無罪）之部

分，視為亦已上訴，上訴審自應就全部起訴事實為適當之判

決。」的部分，無異承認上訴審法院得逾越當事人的聲明而

為判決，違反不告不理的原則，造成對於被告的裁判突襲，

且使原應受無罪判決確定的被告，有再次受有罪判決的危險，

牴觸憲法第 8 條保障被告人身自由及第 16 條保障被告訴訟

權的意旨。又原因案件當事人就本庭宣告系爭判例牴觸憲法

意旨的範圍內，得依憲訴法第 92 條第 2 項後段準用第 91 條

第 2項規定請求救濟。〔第 28段〕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判決由呂大法官太郎主筆。 

大法官就主文所採立場如下表所示： 

主文項次 同意大法官 不同意大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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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文第一項 

謝大法官銘洋、呂大法官太郎、

陳大法官忠五、尤大法官伯祥

（共 4位） 

蔡大法官彩貞（共 1位） 

主文第二項 

謝大法官銘洋、呂大法官太郎、

陳大法官忠五、尤大法官伯祥

（共 4位） 

蔡大法官彩貞（共 1位） 

主文第三項 

謝大法官銘洋、呂大法官太郎、

蔡大法官彩貞、陳大法官忠五、

尤大法官伯祥（共 5位） 

無 

 

尤大法官伯祥提出協同意見書。 

蔡大法官彩貞提出部分不同意見書。 

 


